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4〕 146号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等学校

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指导教师

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科研机构：

为进一步推动高校教师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中青年骨干教

师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加快建设高素质高校师资队伍，

根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实

施办法》和相关工作需要，我厅决定开展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

师国内访问学者指导教师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条件

申请者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学

术地位和影响力。

（二）具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主持并承担可让国内访问

学者参与的科研项目，能够承担指导中青年骨干教师进行学术研

究、教育教学改革等任务。



—2—

（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二、遴选程序

（一）个人申报：由申请者填写《国内访问学者指导教师遴

选申请表》（见附件1）报所在单位。

（二）单位初审：各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

审，重点审查申报者的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教育教学经验及指

导能力等方面，于2024年7月7日前将通过初审的指导教师遴选申

请表和汇总表（见附件2）报送湖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以

下简称省高师培训中心），电子版和纸质版各1份。

（三）结果公布：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进行复审，择优确定

指导教师名单，并通过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官方网站公布。

三、相关要求

（一）访问学者指导教师遴选是加强我省高校中青年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各高等学校及相关单位要积极发动

并认真组织符合条件的专家学者进行申报。

（二）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要指导申请者严格按照遴选条

件和要求准备申报材料，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三）2025年开始，各有关高校、科研机构需每年度对专家

信息进行更新（原有指导教师本次也按首次进行申报），于当年7

月7日前将指导教师更新信息汇总表、新增指导教师申报材料报省

高师培训中心。

四、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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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匡旺秋、罗帅，电话：

0731－88854114、88873125；邮箱：hnsgszx@126.com；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潇湘中路122号省高师中心403室，邮编：

4100081。

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联系人：杨金红、彭磊，

电话：0731－84117881。

附件：1.湖南省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指导教

师遴选申请表

2.高等学校接受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学科专业

导师课题情况汇总表

湖南省教育厅

2024年 6月 14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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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国内访问学者指导教师遴选申请表

姓 名 ：

所在单位、院系：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

一 级 学 科
名称：

代码：

二 级 学 科
名称：

代码：

湖南省教育厅制

年 月 日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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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个人概况

I-1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民族

专业技术

职 务
定职时间 行政职务

政治面

貌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及时间

最高学位 授予学位学校及时间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首次遴选
博导时间

现担任博导情况

I-2 主要研究方向的特色、学术地位和意义

II、教学科研成果情况

II-1 近五年本人主持的主要科研、教改项目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级别 批准时间
经费（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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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近五年本人的代表性成果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出版社/授奖部门/专利号；刊

物级别/出版类型/获奖等级/专利类别

刊号/出
版号/专
利号

年卷期刊页/出
版时间/获奖时

间/授权日期

III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

III-1 本人指导博士研究生情况

入学年月 研 究 方 向 总人数 获学位人数

III-2 本人主讲的研究生课程

时 间 课 程 名 称 课时 授课对象

本人保证以上所填材料系本人填写，完全真实。如有不实，本人承担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学院/系推荐意见（包括：对申请人思想政治、师德师风表现和教学科研能力的评价；学院/
系是否同意其接收访问学者等）

学院/系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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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等学校接受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学科
专业导师课题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章）： 填报人： 手机：

指导教师

姓 名

规范的

二级学科

专业名称

二级学科

专业代码

所在一级

学科名称

一级学科

代 码

在研课题

名 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注：1.学科专业名称及代码参照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于 2018年 4月更新颁布的《学位

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确定的一级、二级学科。

2.学科专业顺序按学科专业代码从小号到大号编排。

3.课题名称如有多个，请用①②……标明，中间不需标点符号。


